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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自治区房屋市政工程生产安全重大 
事故隐患判定、执法标准 

1.建筑施工企业未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擅自从事建筑施工

活动，应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 

依据《建筑施工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管理规定》第 24 条之

规定，建筑施工企业未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擅自从事建筑施工活

动的，责令其在建项目停止施工，没收违法所得，并处 10 万元

以上 50 万元以下的罚款；造成重大安全事故或者其他严重后果，

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2.施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专职安全生产管理

人员未取得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从事相关工作，应判定为重大

事故隐患。 

依据《建筑施工企业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和专职安全生

产管理人员安全生产管理规定》第 30 条第 4 款之规定，“安管人

员”未取得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住房

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责令停业整顿，

并处 2 万元以下的罚款；导致不具备《安全生产许可证条例》规

定的安全生产条件的，应当依法暂扣或者吊销安全生产许可证。 

3.建筑施工特种作业人员未取得特种作业人员操作资格证

书上岗作业，应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 97 条第 7 款之规定，

特种作业人员未按照规定经专门的安全作业培训并取得相应资

格，上岗作业的，责令限期改正，处 10 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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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改正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并处 10 万元以上 20 万元以下的

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 2 万元以

上 5 万元以下的罚款。 

4.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未编制、未审核专项施工方

案，或未按规定组织专家对“超过一定规模的危险性较大的分部

分项工程范围”的专项施工方案进行论证，应判定为重大事故隐

患。 

依据《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规定》（住建部

令第 37 号）（住建部令第 37 号）第 32 条之规定，施工单位未按

照本规定编制并审核危大工程专项施工方案的，依照《建设工程

安全生产管理条例》进行处罚，并暂扣安全生产许可证 30 日；

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 1000元以上 5000

元以下的罚款。 

5.对因基坑工程施工可能造成损害的毗邻重要建筑物、构筑

物和地下管线等,未采取专项防护措施，应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 

依据《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 54 条之规定，建设

单位应当向施工单位提供施工现场及毗邻区域内供水、排水、供

电、供气、供热、通信、广播电视等地下管线资料，气象和水文

观测资料，相邻建筑物和构筑物、地下工程的有关资料，并保证

资料的真实、准确、完整。建设单位因建设工程需要，向有关部

门或者单位查询前款规定的资料时，有关部门或者单位应当及时

提供。依据《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 64 条第 5 款之规

定，施工单位未对因建设工程施工可能造成损害的毗邻建筑物、

构筑物和地下管线等采取专项防护措施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



 - 4 - 

未改正的，责令停业整顿，并处 5 万元以上 10 万元以下的罚款;

造成重大安全事故，构成犯罪的，对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刑法有

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6.基坑土方超挖且未采取有效措施，应判定为重大事故隐

患。 

依据《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规定》（住建部

令第 37 号）第 34 条第 1 款之规定，未对超过一定规模的危大工

程专项施工方案进行专家论证的；第 2 款之规定，未根据专家论

证报告对超过一定规模的危大工程专项施工方案进行修改，或者

未按照本规定重新组织专家论证的；第 3 款之规定，未严格按照

专项施工方案组织施工，或者擅自修改专项施工方案的，责令限

期改正，处 1 万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的罚款，并暂扣安全生产许可

证 30 日；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 1000 元

以上 5000 元以下的罚款。依据《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

全管理规定》（住建部令第 37 号）第 35 条第 1 款之规定，项目

负责人为按照本规定现场履职或者组织限期整改的；第 2 款之规

定，施工单位未按照本规定进行施工监测和安全巡视的；第 4 款

之规定，发生险情或者事故时，未采取应急处置措施的，责令限

期改正，并处 1 万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的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

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 1000 元以上 5000 元以下的罚款。 

7.深基坑施工未进行第三方监测，应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 

依据《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规定》（住建部

令第 37 号）第 29 条第 4 款之规定，建设单位未按照本规定委托

具有相应勘察资质的单位进行第三方监测的，责令限期改正，并



 - 5 - 

处 1 万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的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

直接责任人员处 1000 元以上 5000 元以下的罚款。依据《危险性

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规定》（住建部令第 37 号）第 35

条第 2 款之规定（同上述第 35 条第 2 款）执法。 

8.有下列基坑坍塌风险预兆之一，且未及时处理，应判定为

重大事故隐患： 

（1）支护结构或周边建筑物变形值超过设计变形控制值； 

（2）基坑侧壁出现大量漏水、流土； 

（3）基坑底部出现管涌； 

（4）桩间土流失孔洞深度超过桩径。 

依据《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规定》（住建部

令第 37 号）第 34 条之规定（同上述 34 条）及第 35 条第 1、2、

4 款之规定（同上述第 35 条第 1、2、4 款）执法。 

9.模板工程的地基基础承载力和变形不满足设计要求，应判

定为重大事故隐患。 

依据《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 55 条第 1 款之规定，

建设单位对勘察、设计、施工、工程监理等单位提出不符合安全

生产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规定的要求的；第 2 款之规定，要

求见施工单位压缩合同约定工期的，责令限期改正，处 20 万元

以上 50 万元以下的罚款;造成重大安全事故，构成犯罪的，对直

接责任人员，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造成损失的，依

法承担赔偿责任。依据《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规

定》（住建部令第 37 号）第 35 条之 1、2、4 款规定（同上述第

35 条第 1、2、4 款）执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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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模板支架承受的施工荷载超过设计值，应判定为重大事

故隐患。 

依据《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 55 条第 1、2 款之规

定（同上述第 55 条第 1、2 款）以及《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

程安全管理规定》（住建部令第 37 号）第 35 条第 1、2、4 款之

规定（同上述第 35 条第 1、2、4 款）执法。 

11.模板支架拆除及滑模、爬模爬升时，混凝土强度未达到

设计或规范要求，应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 

依据《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 55 条第 1、2 款之规

定（同上述第 55 条第 1、2 款）；第 3 款之规定，将拆除工程发

包给不具有相应资质等级的施工单位的，责令限期改正，处 20

万元以上 50 万元以下的罚款;造成重大安全事故，构成犯罪的，

对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造成损失的，

依法承担赔偿责任。依据《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 56

条第 1 款之规定，未按照法律、法规和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进行

勘察、设计的；第 2 款之规定，采用新结构、新材料、新工艺的

建设工程和特殊结构的建设工程，设计单位未在设计中提出保障

施工作业人员安全和预防生产安全事故的措施建议的，责令勘察

单位、设计单位限期改正，处 10 万元以上 30 万元以下的罚款;

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降低资质等级，直至吊销资质证书;

造成重大安全事故，构成犯罪的，对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刑法有

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依据《危

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规定》（住建部令第 37 号）第

35 条第 1、2、4 款之规定（同上述第 35 条第 1、2、4 款）执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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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脚手架工程的地基基础承载力和变形不满足设计要求，

应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 

依据《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 61 条第 1 款之规定，

未编制拆装方案、制定安全施工措施的;第 2 款之规定，未由专

业技术人员现场监督的;第 3 款之规定，未出具自检合格证明或

者出具虚假证明的;第 4 款之规定，未向施工单位进行安全使用

说明，办理移交手续的，施工起重机械和整体提升脚手架、模板

等自升式架设设施安装、拆卸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限期

改正，处 5 万元以上 10 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

整顿，降低资质等级，直至吊销资质证书;造成损失的，依法承

担赔偿责任。施工起重机械和整体提升脚手架、模板等自升式架

设设施安装、拆卸单位有前款规定的第 1 款、第 3 款行为，经有

关部门或者单位职工提出后，对事故隐患仍不采取措施，因而发

生重大伤亡事故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构成犯罪的，对直接责

任人员，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依据《危险性较大的

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规定》（住建部第 37 号令）第 35 条第 1、

2、4 款之规定（同上述第 35 条第 1、2、4 款）执法。 

13.未设置连墙件或连墙件整层缺失，应判定为重大事故隐

患。 

依据《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规定》（住建部

令第 37 号）第 35 条第 1、2、4 款之规定（同上述第 35 条第 1、

2、4 款）执法。 

14.附着式升降脚手架未经验收合格即投入使用，应判定为

重大事故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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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 65 条第 2 款之规定，

施工单位使用未经验收或者验收不合格的施工起重机械和整体

提升脚手架、模板等自升式架设设施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

改正的，责令停业整顿，并处 10 万元以上 30 万元以下的罚款;

情节严重的，降低资质等级，直至吊销资质证书;造成重大安全

事故，构成犯罪的，对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

事责任;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15.附着式升降脚手架的防倾覆、防坠落或同步升降控制装

置不符合设计要求、失效、被人为拆除破坏，应判定为重大事故

隐患。 

依据《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 65 条第 1 款之规定，

安全防护用具、机械设备、施工机具及配件在进入施工现场前未

经查验或者查验不合格即投入使用的；第 2 款之规定（同上述第

2 款）;第 3 款之规定，委托不具有相应资质的单位承担施工现

场安装、拆卸施工起重机械和整体提升脚手架、模板等自升式架

设设施的，责令施工单位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责令停业整

顿，并处 10 万元以上 30 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降低资

质等级，直至吊销资质证书;造成重大安全事故，构成犯罪的，

对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造成损失的，

依法承担赔偿责任。依据《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

规定》（住建部令第 37 号）第 35 条第 1、2、4 款之规定（同上

述第 35 条第 1、2、4 款）执法。 

16.附着式升降脚手架使用过程中架体悬臂高度大于架体高

度的 2/5 或大于 6 米，应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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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 61 条第 1、2、3、4

款之规定（同上述 61 条第 1、2、3、4 款）执法。依据《危险性

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规定》（住建部令第 37 号）第 35

条第 1、2、4 款之规定（同上述第 35 条第 1、2、4 款）执法。 

17.塔式起重机、施工升降机、物料提升机等起重机械设备

未经验收合格即投入使用，或未按规定办理使用登记，应判定为

重大事故隐患。 

依据《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 62 条第 5 款之规定，

施工单位未按照规定在施工起重机械和整体提升脚手架、模板等

自升式架设设施验收合格后登记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

的，责令停业整顿，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的有关

规定处以罚款;造成重大安全事故，构成犯罪的，对直接责任人

员，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依据《建设工程安全生产

管理条例》第 65 条第 1、2、3 款之规定（同上述第 65 条第 1、

2、3 款）执法。依据《建筑起重机械安全监督管理规定》（建设

部令第 166 号）第 28 条第 1 款之规定，未按照规定办理备案的；

第 3 款之规定，未按照规定建立建筑起重机械安全技术档案的，

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责令出租单位、自购建筑

起重机械的使用单位，限期改正，予以警告，并处以 5000 元以

上 1 万元以下罚款。 

18.塔式起重机独立起升高度、附着间距和最高附着以上的

最大悬高及垂直度不符合规范要求，应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 

依据《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 65 条第 1、2、3 款

之规定（同上述第 65 条第 1、2、3 款）执法。依据《建筑起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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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安全监督管理规定》（建设部令第 166 号）第 29 条第 1 款之

规定，安装单位未履行第 12 条第 2、3、4 款安全职责的；第 2

款之规定，安装单位未按照建筑起重机械安装、拆卸工程档案的；

第 3 款之规定，未按照建筑起重机械安装、拆卸工程专项施工方

案及安全操作规程组织安装、拆卸作业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

政府建设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予以警告，并处以 5000 元以

上 3 万元以下罚款。 

19.施工升降机附着间距和最高附着以上的最大悬高及垂直

度不符合规范要求，应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 

依据《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 65 条第 1、2、3 款

之规定（同上述第 65 条第 1、2、3 款）执法。依据《建筑起重

机械安全监督管理规定》（建设部令第 166 号）第 29 条第 1、2、

3 款之规定（同上述第 65 条第 1、2、3 款）执法。 

20.起重机械安装、拆卸、顶升加节以及附着前未对结构件、

顶升机构和附着装置以及高强度螺栓、销轴、定位板等连接件及

安全装置进行检查，应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 99 条第 3 款之规定，

生产经营单位未对安全设备进行经常性维护、保养和定期检测

的，责令限期改正，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处五

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

直接责任人员处一万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

令停产停业整顿；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依据《建筑起重机械安全监督管理规定》（建设部令第 166 号）

第 29 条第 1、2、3 款之规定（同上述第 29 条第 1、2、3 款）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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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21.建筑起重机械的安全装置不齐全、失效或者被违规拆除、

破坏，应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 

依据《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 59 条之规定，为建

设工程提供机械设备和配件的单位，未按照安全施工的要求配备

齐全有效的保险、限位等安全设施和装置的，责令限期改正，处

合同价款 1 倍以上 3 倍以下的罚款；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

责任。依据《建筑起重机械安全监督管理规定》（建设部令第 166

号）第 7 条第 5 款之规定，没有齐全有效的安全保护装置的建筑

起重机械，不得出租、使用。 

22.施工升降机防坠安全器超过定期检验有效期，标准节连

接螺栓缺失或失效，应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 

依据《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 59 条之规定（同上

述第 59 条）执法。 

23.建筑起重机械的地基基础承载力和变形不满足设计要

求，应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 

依据《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 61 条第 1、2、3、4

款之规定（同上述 61 条第 1、2、3、4 款）执法。依据《危险性

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规定》（住建部令第 37 号）第 32

条之规定执法。 

24.钢结构、网架安装用支撑结构地基基础承载力和变形不

满足设计要求，钢结构、网架安装用支撑结构未按设计要求设置

防倾覆装置，应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 

依据《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规定》（住建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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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第 37 号）第 35 条第 1、2、4 款之规定（同上述第 35 条第 1、

2、4 款）执法。 

25.单榀钢桁架（屋架）安装时未采取防失稳措施，应判定

为重大事故隐患。 

依据《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规定》第 35 条

第 1、2、4 款之规定（同上述第 35 条第 1、2、4 款）（住建部令

第 37 号）执法。 

26.悬挑式操作平台的搁置点、拉结点、支撑点未设置在稳

定的主体结构上,且未做可靠连接，应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 

依据《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规定》第 35 条

第 1、2、4 款之规定（同上述第 35 条第 1、2、4 款）（住建部令

第 37 号）执法。 

27.特殊作业环境（隧道、人防工程，高温、有导电灰尘、

比较潮湿等作业环境）照明未按规定使用安全电压的，应判定为

重大事故隐患。 

依据《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 56 条第 1、2 款之规

定（同上述 56 条第 1、2 款）执法。依据《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

理条例》第 65 条第 4 款之规定，在施工组织设计中未编制安全

技术措施、施工现场临时用电方案或者专项施工方案的，责令施

工单位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责令停业整顿，并处 10 万元以

上 30 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降低资质等级，直至吊销资

质证书;造成重大安全事故，构成犯罪的，对直接责任人员，依

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28.有限空间作业未履行“作业审批制度”，未对施工人员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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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专项安全教育培训,未执行“先通风、再检测、后作业”原则，

应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 96 条之规定，生产

经营单位的其他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未履行本法规定的

安全生产管理职责的，责令限期改正，处 1 万元以上 3 万元以下

的罚款；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暂停或者吊销其与安全生产

有关的资格，并处上一年年收入 20%以上百 50%以下的罚款；构

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29.有限空间作业时现场未有专人负责监护工作，应判定为

重大事故隐患。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 96 条之规定（同上

述第 96 条）执法。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 101

条第 3 款之规定，生产经营单位进行爆破、吊装、动火、临时用

电以及国务院应急管理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规定的其他危

险作业，未安排专门人员进行现场安全管理的，责令限期改正，

处 10 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并

处 10 万元以上 20 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

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 2万元以上 5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

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依据《工贸企业有限空间作业

安全管理与监督暂行规定》（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59

号）第 30 条第 3 款之规定，工贸企业在有限空间作业时未按照

本规定进行危险有害因素检测或者监测，并实行专人监护作业

的，由县级以上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处 3

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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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 1 万元以下的罚款。 

30.拆除工程方面，拆除施工作业顺序不符合规范和施工方

案要求的，应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 

依据《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 55 条第 3 款之规定

（同上述第 55 条第 3 款）执法。依据《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

条例》第 65 条第 1、2、3 款之规定（同上述第 65 条第 1、2、3

款）执法。依据《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规定》（住

建部令第 37 号）第 32 条之规定（同上述第 32 条）执法。 

31.作业面带水施工未采取相关措施，或地下水控制措施失

效且继续施工，应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 

依据《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64 条第 4 款之规定（同

上述第 64 条 4 款）执法。依据《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

全管理规定》（住建部令第 37 号）第 35 条第 1、2、4 款之规定

（同上述第 35 条第 1、2、4 款）执法。 

32.施工时出现涌水、涌沙、局部坍塌，支护结构扭曲变形

或出现裂缝，且有不断增大趋势，未及时采取措施，应判定为重

大事故隐患。 

依据《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64 条第 4 款之规定（同

上述第 64 条 4 款）执法。依据《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

全管理规定》第 35 条第 1、2、4 款之规定（同上述第 35 条第 1、

2、4 款）执法。 

33.使用危害程度较大、可能导致群死群伤或造成重大经济

损失的施工工艺、设备和材料，应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 99 条第 7 款之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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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经营单位使用应当淘汰的危及生产安全的工艺、设备的，责

令限期改正，处 5 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处 5 万元以

上 20 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

任人员处 1 万元以上 2 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产

停业整顿；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34.其他严重违反房屋市政工程安全生产法律法规、部门规

章及强制性标准，且存在危害程度较大、可能导致群死群伤或造

成重大经济损失的现实危险，应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并按照有

关法律法规执法。 

上述重大隐患中，工程监理单位违反《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

理条例》第 57 条第 1 款之规定，未对施工组织设计中的安全技

术措施或者专项施工方案进行审查的;第 2 款之规定，发现安全

事故隐患未及时要求施工单位整改或者暂时停止施工的;第 3 款

之规定，施工单位拒不整改或者不停止施工，未及时向有关主管

部门报告的;第 4 款之规定，未依照法律、法规和工程建设强制

性标准实施监理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责令停业整

顿，并处 10 万元以上 30 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降低资

质等级，直至吊销资质证书;造成重大安全事故，构成犯罪的，

对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造成损失的，

依法承担赔偿责任。监理单位违反《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

安全管理规定》（住建部令第 37 号）第 36 条第 1 款之规定，总

监理工程师未按照本规定审查危大工程专项施工方案的；第 2 款

之规定，发现施工单位未按照专项施工方案实施，未要求其整改

或者停工的；第 3 款之规定，施工单位拒不整改或者不停止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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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未向建设单位和工程所在地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报告的，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

例》对单位进行处罚；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

员处 1000 元以上 5000 元以下的罚款。 

注册注册执业人员未执行法律、法规和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

的，依据《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 58 条之规定，责令

停止执业 3 个月以上 1 年以下;情节严重的，吊销执业资格证书，

5 年内不予注册;造成重大安全事故的，终身不予注册;构成犯罪

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施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未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职

责的，依据《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 66 条之规定，责

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责令施工单位停业整顿;造成重大安

全事故、重大伤亡事故或者其他严重后果，构成犯罪的，依照刑

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作业人员不服管理、违反规章制度和

操作规程冒险作业造成重大伤亡事故或者其他严重后果，构成犯

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施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

项目负责人有前款违法行为，尚不够刑事处罚的，处 2 万元以上

20万元以下的罚款或者按照管理权限给予撤职处分;自刑罚执行

完毕或者受处分之日起，5 年内不得担任任何施工单位的主要负

责人、项目负责人。 

 




